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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

单位名称：保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填报日期：2022年6月7日
	单位名称
	保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	基本支出总额
	2176.35
	项目支出总额
	481.71

	预算执行情况（万元）
（20分）
	
	预算数（A）
	执行数（B）
	执行率（B/A）
	得分
（20分*执行率）

	
	部门整体支出总额
	2658.06
	2658.06
	100
	20

	年度目标1：（80分）
	2021年市场监管工作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和省市场监管局的决策部署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，坚持服务改革发展大局，围绕营造良好的市场准入环境、市场竞争环境和市场消费环境，树立现代市场监管理念，完善市场监管体制，创新市场监管机制，强化市场综合监管，提升市场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，切实维护市场公平竞争，着力防范市场风险，加强消费维权，大力实施食品安全战略，完善监管体制，强化监管手段，提高执法能力，规范生产经营行为，提升诚信守法水平，加快构建预防为主、风险管理、全程控制、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，以最严谨的标准、最严格的监管，最严厉的处罚、最严肃的问责、确保人民群众“舌尖上的安全”，加强质量安全监管，优化质量技术服务，开展质量提升行动，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，深入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，努力开启新时代市场监管新征程，为保山实现高质量跨越发展，建设现代化大城市作出积极贡献。

	年度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初目标值（A）
	实际完成值（B）
	得分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1.食品安全监督抽检
	>=2630批次
	全年完成市级抽检2630批次
	3

	
	
	
	2.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检及风险预警监测
	>=50批次
	全年完成70批次
	3

	
	
	
	3.药品、化妆品、医疗器械监督抽检
	>=100批次
	全年完成市级100批次
	3

	
	
	
	4.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现场评审
	>=30家次
	全年完成32次
	3

	
	
	
	5.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
	>=30户
	全年完成116户
	3

	
	
	
	6.开展宣传活动
	>=3次
	全年开展宣传活动5次
	3

	
	
	
	7.兑现知识产权奖励资助
	>=300件次
	全年兑现资助奖励300件次
	3

	
	
	
	8.开展各类专项整治
	>=10次
	开展各类专项检查20次
	3

	
	
	
	9.开展打击走私及查处各类违法行为
	>=10次
	全年开展10次
	3

	
	
	
	10.受理各类投诉举报
	>=150件次
	全年完成2235件次
	3

	
	
	质量指标
	1.监督抽检完成率
	100%
	100%
	5

	
	
	
	2.投诉举报处置率
	90%
	100%
	5

	
	
	时效指标
	任务完成时间
	2021年12月31日
	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
	10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开创市场监管新局面，服务保山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展。
	逐年提高
	逐年提高
	10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营造良好的市场准入环境、市场竞争环境和市场消费环境
	逐年提高
	逐年提高
	10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对市场监管工作的满意度
	>=80%
	90%以上
	10

	总分
	100

	偏差大或
目标未完成
原因分析
	无

	改进措施及
结果应用方案
	无


备注：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量指标计分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分=权重*A/B）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（含80%）、80-50%（含50%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